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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志工實施及管理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志工實施及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自九十九年四

月八日制定公布，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零四年二月五日。 

為精進志工服務隊組織服務效益，本署每年辦理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檢討

策進會議，召集本署一級主管、志工業務相關組室、志工運用單位（各河川局）

及志工核心幹部（大隊長以上），共同檢視現行各式制度及運作概況，一百零七

年三月二十八日針對延長志工幹部任期、增設副大隊長一職、新增績優大隊獎

等議題進行討論，並獲致與會人員認同達成共識，依會議決議擬具本要點部分

規定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減少選舉頻繁，延長志工幹部任期年限。 

（一）配合志工幹部任期年限調整，任期從二年延長至四年，爰此同步延長志

工任期（修正規定第三點）。 

（二）修正志工幹部年限，任期從二年延長至四年（修正規定第二十二點）。 

（三）因志工幹部任期由二年延長為四年，原規定幹部任期未滿一年需補選，

配合修正為二年（修正規定第二十三點）。 

二、為使大隊組織管理運作更加順遂，各大隊視需要增列副大隊長一職，以協

助大隊長進行督導管理之職責。 

（一）增列副大隊長名額，各志工運用機關視需要增聘副大隊長一至二人（修

正規定第二十點）。 

（二）新增副大隊長職責說明（修正規定第二十一點）。 

（三）新增副大隊長選任資格及程序說明（修正規定第二十二點）。 

（四）新增副大隊長補選程序說明（修正規定第二十三點）。 

三、為鼓勵志工大隊間良性競爭及相互學習，新增績優大隊獎。 

（一）新增績優大隊獎項內容及資格說明（修正規定第二十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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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志工實施及管理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志工招募消息刊登於本

署及志工運用機關網站。  

新進志工人員，須完成

基礎課程與特殊課程之培

訓及實習，其中基礎課程內

容含任務使命、功能、服務

設施和項目、志工角色與合

宜之服務態度、服勤規定、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課程

等，特殊課程及實習方式

（均含時數）由志工運用機

關依志工任務性質規劃之。 

志工完成培訓及實習

階段後，經志工運用機關遴

選合格者由本署發給結業

證書、志工服務證、志願服

務紀錄冊及志工服飾。  

志工任期為四年，期滿

得續任。 

志工運用機關，應視實

際業務需要，不定期辦理招

募、培訓、異地觀摩、交流

活動、通報演練或演習，志

工運用機關應於志工運用

前，檢具志工服務實施計

畫，送本署備查，並應於計

畫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志工

服務實施辦理情形送本署

備查。 

三、志工招募消息刊登於本

署及志工運用機關網站。  

新進志工人員，須完成

基礎課程與特殊課程之培

訓及實習，其中基礎課程內

容含任務使命、功能、服務

設施和項目、志工角色與合

宜之服務態度、服勤規定、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課程

等，特殊課程及實習方式

（均含時數）由志工運用機

關依志工任務性質規劃之。 

志工完成培訓及實習

階段後，經志工運用機關遴

選合格者由本署發給結業

證書、志工服務證、志願服

務紀錄冊及志工服飾。  

志工任期為二年，期滿

得續任。 

志工運用機關，應視實

際業務需要，不定期辦理招

募、培訓、異地觀摩、交流

活動、通報演練或演習，志

工運用機關應於志工運用

前，檢具志工服務實施計

畫，送本署備查，並應於計

畫結束後一個月內，將志工

服務實施辦理情形送本署

備查。 

配合志工幹部任期年限任期

由二年延長至四年，本點第

四項同步延長志工任期。目

前各志工運用機關已每年檢

討志工之適任性及汰換，延

長志工任期並無負面影響，

且可減少志工續任及遴聘之

行政作業。 

二十、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

置總隊長一人、副總隊長一

至三人、各大隊置大隊長一

人、各分隊置分隊長一人，

並可視需要由各志工運用

二十、防汛護水志工服務隊

置總隊長一人、副總隊長一

至三人、各大隊置大隊長一

人、各分隊置分隊長一人，

並可視需要由各志工運用

本點增列副大隊長幹部之設

置及名額，各志工運用機關

得視需要遴聘副大隊長一至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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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置副大隊長一至二人

及遴聘顧問若干名。 

機關遴聘顧問若干名。 

二十一、防汛護水志工服務

隊總隊長、副總隊長、大隊

長、副大隊長及分隊長，任

期四年，連選得連任，職責

如下： 

（一）總隊長職責  

1.對外代表志工服務

隊，廣結社會資源，

建立良好工作關係。  

2.受本署指導，協助策

劃、服務及執行各項

工作。  

3.負責志工服務隊督導

與管理，並維持各大

隊正常運作及經驗交

流。 

（二）副總隊長職責  

1.襄助總隊長處理權責

事宜。 

2.配合總隊長任務交

付，協助推動與執行。 

（三）大隊長職責  

1.對外代表大隊，廣結

社會資源，建立良好

工作關係。  

2.大隊內各項會議召集

與主持，交換工作經

驗，促進感情交流。  

3.受各志工運用機關及

總隊長指導，協助策

劃、服務及執行各項

工作。  

4.負責大隊內志工督導

與管理，並協助各志

工運用機關辦理新進

志工徵募、遴選暨培

訓事宜。  

5.協助各志工運用機關

二十一、防汛護水志工服務

隊總隊長、副總隊長、大隊

長及分隊長，任期二年，連

選得連任，職責如下： 

（一）總隊長職責  

1.對外代表志工服務

隊，廣結社會資源，

建立良好工作關係。  

2.受本署指導，協助策

劃、服務及執行各項

工作。  

3.負責志工服務隊督導

與管理，並維持各大

隊正常運作及經驗交

流。 

（二）副總隊長職責  

1.襄助總隊長處理權責

事宜。 

2.配合總隊長任務交

付，協助推動與執行。 

（三）大隊長職責  

1.對外代表大隊，廣結

社會資源，建立良好

工作關係。  

2.大隊內各項會議召集

與主持，交換工作經

驗，促進感情交流。  

3.受各志工運用機關及

總隊長指導，協助策

劃、服務及執行各項

工作。  

4.負責大隊內志工督導

與管理，並協助各志

工運用機關辦理新進

志工徵募、遴選暨培

訓事宜。  

5.協助各志工運用機關

進行志工任務及人力

一、明訂副大隊長職責說明。 

二、配合新增第二十一點第

四款規定，款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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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志工任務及人力

分配。 

（四）副大隊長職責 

1.襄助大隊長處理權責

事宜。  

2.配合大隊長任務交

付，協助推動與執行。 

（五）分隊長職責 

1.負責分隊內執勤工作

分配與執行。 

2.協助服務區內志工徵

募及培訓等作業。  

3.分隊內各項會議召集

及主持，協助分隊內

志工之排班、聯繫、

人力調度、經驗交

流，及各志工運用機

關行政作業支援。  

4.協助彙整分隊內志工

服勤時數，並協助各

志工運用機關辦理督

導考核作業。 

分配。 

（四）分隊長職責 

1.負責分隊內執勤工作

分配與執行。 

2.協助服務區內志工徵

募及培訓等作業。  

3.分隊內各項會議召集

及主持，協助分隊內

志工之排班、聯繫、

人力調度、經驗交

流，及各志工運用機

關行政作業支援。  

4.協助彙整分隊內志工

服勤時數，並協助各

志工運用機關辦理督

導考核作業。 

二十二、防汛護水志工幹部

選任資格及程序如下： 

（一）總隊長及副總隊長  

1.總隊長及副總隊長選

任資格如下：  

（1）曾任總隊長、副

總隊長或大隊

長，服務績優經本

署及各志工運用

機關推薦者。  

（2）從事水利工作績

效卓著，經本署及

各志工運用機關

推薦者。  

（3）服務績優，或曾

獲頒傑出貢獻、熱

忱服務、精神標

竿、幹部服務及榮

二十二、防汛護水志工幹部

選任資格及程序如下： 

（一）總隊長及副總隊長  

1.總隊長及副總隊長選

任資格如下：  

（1）曾任總隊長、副

總隊長或大隊

長，服務績優經本

署及各志工運用

機關推薦者。  

（2）從事水利工作績

效卓著，經本署及

各志工運用機關

推薦者。  

（3）服務績優，或曾

獲頒傑出貢獻、熱

忱服務、精神標

竿、幹部服務及榮

一、本點新增副大隊長選任

資格及程序說明。 

二、修正志工幹部年限，任

期從二年延長至四年，

並自一百零九年一月一

日起施行。 

三、配合新增第二十二點第

三款規定，款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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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獎等之一，經大

隊長推薦者。 

2.符合前款資格之一之

志工，經下列選任程

序，由本署聘任為總

隊長、副總隊長：  

（1）本署於遴選年度

十一月底前，通

知各志工運用機

關及各大隊推

薦。  

（2）各志工運用機關

彙整轄屬大隊之

總隊長及副總隊

長推薦名單後，

報請本署遴選後

於十二月底前聘

任。 

（二）大隊長  

1.大隊長選任資格如

下： 

（1）  服務績優，或曾

獲頒傑出貢獻、

熱忱服務、精神

標竿、幹部服務

及榮譽獎等之

一，經所屬分隊

長推薦者。  

（2）從事水利工作經

驗豐富，經本署

及各志工運用機

關推薦者。  

（3）曾任分隊長或積

極參與志工活

動、認真負責，

經現任總隊長或

大隊五分之一以

上志工連署推薦

者。  

2.符合前款資格之一之

譽獎等之一，經大

隊長推薦者。 

2.符合前款資格之一之

志工，經下列選任程

序，由本署聘任為總

隊長、副總隊長：  

（1）本署於遴選年度

十一月底前，通

知各志工運用機

關及各大隊推

薦。  

（2）各志工運用機關

彙整轄屬大隊之

總隊長及副總隊

長推薦名單後，

報請本署遴選後

於十二月底前聘

任。 

（二）大隊長  

1.大隊長選任資格如

下： 

（1）    服務績優，或曾

獲頒傑出貢獻、

熱忱服務、精神

標竿、幹部服務

及榮譽獎等之

一，經所屬分隊

長推薦者。  

（2）從事水利工作經

驗豐富，經本署

及各志工運用機

關推薦者。  

（3）曾任分隊長或積

極參與志工活

動、認真負責，

經現任總隊長或

大隊五分之一以

上志工連署推薦

者。  

2.符合前款資格之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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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得經下列選任

程序，由各志工運用

機關聘任為大隊長：  

（1）各志工運用機關

應於遴選年度十

月底前，通知大

隊推薦。  

（2）各大隊彙整推薦

名單後，送請各

志工運用機關遴

選，於十一月底

前報本署備查後

由各志工運用機

關聘任。  

（3）無人推薦時，得

由各志工運用機

關洽商適當人

選，於十一月底

前由各志工運用

機關聘任後報本

署備查。 

（三）副大隊長 

副大隊長由大隊長就

現任分隊長中，指定一至二

人報各志工運用機關核定

後聘兼之。 

（四）分隊長  

1.分隊長選任資格如

下：  

（1）具積極、認真及

負責之精神，主

動申請擔任者。  

（2）從事水利工作經

驗豐富，經各志

工運用機關及各

大隊推薦者。  

（3）積極參與志工活

動、認真負責，

經現任大隊長或

分隊四分一以上

志工，得經下列選任

程序，由各志工運用

機關聘任為大隊長：  

（1）各志工運用機關

應於遴選年度十

月底前，通知大

隊推薦。  

（2）各大隊彙整推薦

名單後，送請各

志工運用機關遴

選，於十一月底

前報本署備查後

由各志工運用機

關聘任。  

（3）無人推薦時，得

由各志工運用機

關洽商適當人

選，於十一月底

前由各志工運用

機關聘任後報本

署備查。 

（三）分隊長 

1.分隊長選任資格如

下：  

（1）具積極、認真及

負責之精神，主

動申請擔任者。  

（2）從事水利工作經

驗豐富，經各志

工運用機關及各

大隊推薦者。  

（3）積極參與志工活

動、認真負責，

經現任大隊長或

分隊四分一以上

志工連署推薦

者。  

2.符合前款資格之一之

志工，得經下列選任

程序，由各志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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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連署推薦

者。  

2.符合前款資格之一之

志工，得經下列選任

程序，由各志工運用

機關聘任為分隊長：  

（1）各志工運用機關

應於遴選年度九

月底前，通知大

隊主動申請或推

薦。  

（2）申請或推薦截止

時，申請或受推

薦人數為一人，

由各大隊於十一

月底前報各志工

運用機關核定後

聘任。  

（3）申請或推薦截止

時，各分隊申請

或受推薦人數超

過一人時，由各

分隊於十月底前

經分隊志工三分

之一以上推選，

最高票者由各大

隊於十一月底前

報所屬各志工運

用機關核定後聘

任。  

（4）無人申請或推薦

時，得由各大隊

洽商適當人選報

所屬各志工運用

機關核定後聘任

之。 

（五）前兩款總隊長及大隊

長之遴選，得由本署

及各志工運用機關

組成遴選小組為之。 

機關聘任為分隊長：  

（1）各志工運用機關

應於遴選年度九

月底前，通知大

隊主動申請或推

薦。  

（2）申請或推薦截止

時，申請或受推

薦人數為一人，

由各大隊於十一

月底前報各志工

運用機關核定後

聘任。  

（3）申請或推薦截止

時，各分隊申請

或受推薦人數超

過一人時，由各

分隊於十月底前

經分隊志工三分

之一以上推選，

最高票者由各大

隊於十一月底前

報所屬各志工運

用機關核定後聘

任。  

（4）無人申請或推薦

時，得由各大隊

洽商適當人選報

所屬各志工運用

機關核定後聘任

之。 

（四）前兩款總隊長及大隊

長之遴選，得由本署

及各志工運用機關

組成遴選小組為之。 

（五）志工幹部自遴選年次

年之一月一日起任

職，任期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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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志工幹部自遴選年次

年之一月一日起任

職，任期四年，並自

一百零九年一月一

日起施行。 

二十三、防汛護水志工幹部

任期未滿而卸除職務者，補

選程序如下： 

（一）總隊長及副總隊長  

1.總隊長任期滿二年，

由本署指派副總隊長

代理。  

2.副總隊長任期滿二

年，由本署指派總隊

長或副總隊長或大隊

長代理。 

3.總隊長及副總隊長任

期未滿二年，依第二

十二點第一項選任方

式進行補選，補選程

序於三個月內完成。 

（二）大隊長  

1.任期滿二年，由各志

工運用機關指派副大

隊長或分隊長代理。  

2.任期未滿二年，依第

二十二點第二項選任

方式進行補選，補選

程序於三個月內完

成。 

（三）副大隊長  

由大隊長就現任分隊

長中，指派適當人選報各志

工運用機關核定後聘兼之。 

（四）分隊長  

1.任期滿二年，由各志

工運用機關指派適當

人選代理。  

2.任期未滿二年，依第

二十二點第四項選任

二十三、防汛護水志工幹部

任期未滿而卸除職務者，補

選程序如下： 

（一）總隊長及副總隊長  

1.總隊長任期滿一年，

由本署指派副總隊長

代理。  

2.副總隊長任期滿一

年，由本署指派總隊

長或副總隊長或大隊

長代理。 

3.總隊長及副總隊長任

期未滿一年，依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選任方

式進行補選，補選程

序於三個月內完成。 

（二）大隊長  

1.任期滿一年，由各志

工運用機關指派分隊

長代理。  

2.任期未滿一年，依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選任

方式進行補選，補選

程序於三個月內完

成。  

（三）分隊長  

1.任期滿一年，由各志

工運用機關指派適當

人選代理。  

2.任期未滿一年，依第

二十二條第三項選任

方式進行補選，補選

程序於三個月內完

成。 

一、本點新增副大隊長補選

程序說明。 

二、因志工幹部任期由二年

延長為四年，原規定幹

部任期未滿一年需補

選，配合修正為二年。 

三、配合新增第二十三點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款次

變更。 

四、增列第二項，因志工幹

部任期延長係自一百零

九年一月一日開始施

行，爰配合明訂有關「幹

部任期未滿二年需補

選」亦於是日開始施行。 

五、原稱「第 oo條」及「本

條」，改為「第 oo 點」

及「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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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行補選，補選

程序於三個月內完

成。 

本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及第四款，自一百零九

年一月一日開始施行。 

二十五、防汛護水志工符合

以下各款資格者予以獎

勵，獎勵內容及資格如下： 

（一）全勤獎：依執勤規定

全年值班無曠職。  

（二）傑出貢獻獎：於服務

期間，確有特殊貢獻

之個人或分隊，並由

各志工運用機關依

具體事蹟推薦一至

二名（隊），經本署

審查確定者。 

（三）熱忱服務獎：志工服

務績效（時數、通報

件數等）排各大隊前

百分之五者。  

（四）精神標竿獎：積極配

合本署及各志工運

用機關辦理相關服

務任務，經各志工運

用機關依年度考核

結果，成績最高之志

工及分隊，其中分隊

成績係由分隊志工

成員成績加總後之

平均值。  

（五）幹部服務獎：於服務

期間內，積極帶領志

工服務隊員執勤並

善盡管理之責，使志

工服務隊、大隊或分

隊績效良好之幹部。  

（六）榮譽獎：凡服務確具

績效，且符合下列標

二十五、防汛護水志工符合

以下各款資格者予以獎

勵，獎勵內容及資格如下：  

（一）全勤獎：依執勤規定

全年值班無曠職。  

（二）傑出貢獻獎：於服務

期間，確有特殊貢獻

之個人或分隊，並由

各志工運用機關依

具體事蹟推薦一至

二名（隊），經本署

審查確定者。 

（三）熱忱服務獎：志工服

務績效（時數、通報

件數等）排各大隊前

百分之五者。  

（四）精神標竿獎：積極配

合本署及各志工運

用機關辦理相關服

務任務，經各志工運

用機關依年度考核

結果，成績最高之志

工及分隊，其中分隊

成績係由分隊志工

成員成績加總後之

平均值。  

（五）幹部服務獎：於服務

期間內，積極帶領志

工服務隊員執勤並

善盡管理之責，使志

工服務隊、大隊或分

隊績效良好之幹部。  

（六）榮譽獎：凡服務確具

績效，且符合下列標

一、新增本點第一項第七款。 

二、明訂績優大隊獎項內容

及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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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一者。  

1.二級榮譽獎：滿三年

且執勤六百小時者。  

2.一級榮譽獎：滿五年

且執勤一千小時者。  

3.特級榮譽獎：滿十年

且執勤一千八百小時

者。 

（七）績優大隊獎：志工服

務績效（年度人均服

務件數占 40%、災中

人均通報件數占30%

及特殊貢獻質化成

效占 30%）排總隊前

三名之大隊，並經本

署審查確定者。前述

災中係指各志工運

用機關成立應變小

組時。 

對於前項服務績優志

工，各志工運用機關得

推薦參加年度誓師活

動頒獎表揚，除公開表

揚外，並視狀況頒給獎

品予以鼓勵。 

準之一者。  

1.二級榮譽獎：滿三年

且執勤六百小時者。  

2.一級榮譽獎：滿五年

且執勤一千小時者。  

3.特級榮譽獎：滿十年

且執勤一千八百小時

者。 

對於前項服務績優志

工，各志工運用機關得

推薦參加年度誓師活動

頒獎表揚，除公開表揚

外，並視狀況頒給獎品

予以鼓勵。 

 

 


